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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光復初期的外匯管制

一一一以商用外匯的政府管理為中心

江長青

91

自民國三十八年六月起，大陸地區的經濟狀態己持續惡化，為了避免

台灣地區的經濟金融受到連累，政府決定在台灣實施幣制改革。除了使用

新台幣之外，並使之與美金直接聯繫'而不需透過大陸地區所使用貨幣，

藉此避免台灣地區貨幣因大陸地區貨幣之不斷貶值而隨之貶值。台灣地區

之外匯管理自此始自成一系統。

本文的討論重點在於自民國三十八年六月幣制改革起，至民國四十二

年七月行政院經濟安定委員會成立止，以商用進口外匯的政府管理與賀易

商的反應實況，看當時期的政府與商人之間的互動及其對於制度之制定產

生的影響。

政府對於商用外匯的管制，可分為兩方面，一為行政管理，另一為匯

率管理。就兩者在本時期的演變狀況而言，均可看出政府的外匯管制尚處

於摸索期並須面對政治不穩定所帶來的經濟不安定。

在行政管理方面，生管會產業金融小組的設立象徵台灣的外匯進入管

制時代，漸趨嚴格的管制使政府與貿易商之間的關係趨於緊張，管理方式

的多變與商人對於政策的反應反映了政府對於管制外匯的制度設計方向

不明;在歷率管理方面，政府希望以官訂匯率穩住匯價，但官訂匯價的不

斷改變反映了政府對於上漲不止的美金價格失去控制能力，並且沒有足夠

的外匯可供應所須以穩定匯價。只有使官訂睦價跟隨市面美鈔的價格而變

動，官方價格與被禁止的黑市美鈔並存，後者成為前者修訂的標準。

關鍵詞:外匯管理 產業金融小組 進口外匯初審小組 複式匯率 外

匯審核制度



92 江長青

前言

台灣在民國三十八年幣制改革以前，關於外匯的管理，均與其他各地

~樣，由中央統一辦理，台灣銀行不過為中央銀行在台的指定銀行，代辦

結匯業務，所有外匯頭寸，均由中央統籌調撥運用。故在此之前，台灣並

無所謂外匯管理的問題。 l直到三十八年，為求經濟上的獨立不受大陸地

區影響，而有設立單行法規的需要，台灣自此始能自行管理外匯。新台幣

的改革等於是中國大陸貨幣崩潰的宣言，而更重要的，這是台灣文一次脫

離中國經濟圈的指標。 2本文將說明外匯管理在制度上的初步建立與改

變，其次並說明白新金融措施以後，外匯管理制度的走向逐步健全。簡言

之，自幣改以至於四十二年七月的財經審議機構調整的這一段時期，實可

稱之為台灣外匯管理的摸索期與建立期。本時期在制度上所受爭議頗大，

但仍見不斷改進，而由後來亦可知，無論審核制度或匯價的制訂均在本時

期完成或建立基礎。

一、台灣外匯管理的開端

幣制改革初期，台灣的外匯管理在各方面都顯得十分粗糙，並未出現

一可施行較為長久，有明確方向可資遵循的制度。本節將說明外匯管理初

期，無論在管理機構、匯率或審核制度等較重要的方面，本期均只能算是

草創時期。而制度的稍見明確，則是在問題已經出現，必須解決之時。

1 台灣光復初期，貿易往來多以我國大陸為主要市場，乃屬國內貿易，所謂對外

貿易為數不多。在此期間對於輸出入結匯及簽證事宜多未直接辦理。至三十六

年七月台灣銀行接受中國銀行委託'代理經辦台灣外銷物資的結匯業務。同年

八月， r 中央輸出入管理委員會」在台設立台灣區辦事處，才有了對外貿易的

主管機關，並主辦出口簽證及進口外匯分配事宜。三十七年八月，中央幣制改

革後，中央銀行指定台灣銀行為外匯收付之代理銀行，辦理外匯收支有關業

務，也就是外匯主管機構仍為中央銀行，殆至新台幣改革始有所改變。見於姚

玉璋， (台灣貿易史卜台北，三民出版，民國六十六年，頁95 。

2 劉進慶， (戰後台灣經濟分析〉台北，人間出版社，民圈八十二年二月初版二

刷，頁 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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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幣制改革

幣制的改革，是台灣外匯自行管理的開始，改革的原因基本上有二，

一為穩定台灣地區貨幣的價值，另一則為開拓貿易起見。幣制須實施改

革，使台幣與美金直接聯繫而不必再透過法幣與金圓券折算的必要性，由

台北市進出口公會之向省政府的籲請，即可看出台幣直接聯繫美金對於質

易及物價之影響，該公會認為:台幣和法幣及金圓券的匯率雖不斷調整，

但本省的物價仍然繼續上漲，這是由於金圓券不斷貶值，而台幣和金圓券

聯繫之故，若台幣和外幣能直接聯繫'則本省的外匯率便能維持穩定，從

而貿易能夠發展。 3而台北市商會於四月十六日下午在中山堂和平室所舉

行的金融問題座談會，即強調金融安定是經濟安定的基礎，而台幣之改革

即是十分迫切的問題。 4省參議會四月二十八日召開的駐會委員會，亦提

案為使本省幣值穩定，希望政府儘速實現台幣直接連繫外幣之政策。 5五

月九日下午由省參議會所舉行的一場研討會中，也決定為顧全台灣生產品

出路，應另定單行法管理貿易及外匯。 6在改革之前，省參議會五月二日

叉召開駐會委員會第十九次會議，決請中央在新幣制未頒布之前，應立即

停止台幣對金元券之匯率。 7在實際從事經營的生產者與賀易者方面，也

普遍認為以每一美元合台幣八萬元實已無法出口，酸鹼工業、樟腦、茶與

赤糖業等均曾因此向政府陳情，請求提高匯率，以利輸出。 8

商人、民意代表與產業界的呼應獲得政府回應。六月十五日，台幣實

施幣制改革，以公佈之「台灣省幣制改革方案」與「新台幣發行辦法」為

基礎。在新舊台幣匯率中，規定以舊台幣四萬元兌取新台幣一元。而在新

台幣發行辦法中，文規定新台幣對美金匯率為美金一元折合新台幣五元

{公論報卜民國三十八年四月三日，三版。

{公論報> '民國三十八年四月十七日，三版。

{公論報卜民國三十八年四月二十九日，三版。

{公論報卜民國三十八年五月十二日，三版。

{公論報> '民國三十八年六月三日，三版。

{中央日報> '民國三十八年五月三十日，四版。

3
4
5
6
7

。
。



94 江長青

9 ，因此，美金一元等於可兌換舊台幣達二十萬元，將原來的台幣幣值向

下貶了百分之一百五十。發行新幣要旨中，即說明此一改革後的匯率已較

改革前為高，足以刺激生產，增進出口。

同時，在外匯貿易管理方面，則頒佈「台灣省進出口質易及匯兌金銀

管理辦法」以管理進出口貿易，此為台灣得以自行管理外匯貿易法令之

首。規定出口商出口貨物，需將所得外匯百分之二十，按新台幣對外匯率，

結售於台灣銀行，發給出口證明書，其餘百分之八十，由台灣銀行給予等

值之結匯證明書，亦可按官價匯率售於台灣銀行。 10進口商進口貨物，凡

准許進口範圈，得憑銀行信用狀，或貨物到埠證明文件，連同結匯證明書

向台灣銀行提取外匯。自是台灣省幣制金融與進口貿易及其他外匯皈支，

均自行統籌調劑，而另成立一獨立制度，不受大陸軍事逆轉及經濟混亂之

影響。 11在管理機構方面，則由省財政廳長嚴家進於四月十一日下午於省

府辦公室對記者報告先前赴灑洽商公務經過，說明中央核准由台灣銀行作

為辦理進出口外匯的指定銀行，本省過去所得的出口外匯亦得由台灣自行

統籌調度，自此台灣在外匯上已求得管理調度上的自主。 12

改革方案公佈後，商人與產業界均表示歡迎。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理

事長黃及時即對此感到「由衷地高興 J '認為改幣使外匯匯率提高了百分

之一百五十，進出口貿易將日趨活躍，生產事業有復甦繁榮的希望，經濟

情形當可日趨安定。 13因為以樟腦而言，在匯率固定於八萬舊台幣時，其

出口殆已全部停滯。當時國際市場之人造樟腦每磅售價六角一分，本省樟

腦如仍以上列價格出售，則所得價款實難以支付生活之成本，自此匯率提

高百分之一百五十後，即使僅以每磅六角之價格競爭於國際市場，亦能換

9 r 新台幣發行辦法」第五條， <台灣省政府公報〉民國三十八年夏字號第 62

期，頁 770 。

10 r 台灣省進出口貿易及匯兌金銀管理辦法」第三條， (台灣省政府公報卜民

國三十八年夏字號第 62 期，頁 772 。

11 沈雲龍， (尹仲容先生年譜初稿) ，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六十一年十

二月出版，頁 97 。

12 (公論報卜民國三十八年四月十二日，三版。

13 {中央日報卜民國三十八年六月十六日，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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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新台幣達三元之多，若再換算成舊台幣則為十二萬元。其餘茶葉及赤糖

之情形亦復如此。故此次改幣辦法之公佈'普遍獲得出口業界之擁戴。 14

本期外匯制度的施行實況以資料之限制，並不清楚，但知根據「台灣

省進出口貿易及匯兌金銀管理辦法」的規定，進口商可隨意向出口商換取

結匯證'出口商出口所得結匯證亦可售給台灣銀行直接取得現金，且准許

進口類商品的範圍叉相當廣泛，一般而言，進口外匯管理並不嚴格，所謂

「結匯證」在此也未落實使用。而在幣制改革初期，台灣銀行辦理結匯之

兌換率均照官定匯率計算，唯以台銀發行逐漸增加，新台幣對美金之比

值，如下表所示，事實上已有變動，原訂的官價匯率已逐漸不合實際情況

的。為謀扶助出口，外匯匯率於幣制改革後不久即感有調整的必要。政府

對外匯的管理因而自三十九年起進入另一階段。的

表 1-1 自幣制改革至三十九年二月間的美金市場價格表

一一;但辛虹-jmWJmo一;但1 羊皮;但;三年三
美鈔進價 ;5.78 iz87 ;5.92j6.2o j7.23 ;753 :7.92 29.06;9.15

美鈔出價 !588 ;592 :595 ;625 ;742 !775 ;817 :926 ;938

(二)產業金融小組成立

台灣的外匯管理原本只有台灣銀行一個業務單位，統籌與政策制訂單

位的創設 a 以產金小組的成立為始。三十九年一月十日，生管會設置產金

小組，負責公民營企業貸款與外匯審核，並經省政府三十八年十二月卅日

第一三零次委員會會議議決通過，原則按照該次會議談話記錄所載，台灣

14 {中央日報卜民國三十八年六月十八日，四版。此外，就政治上的意義而言，
新台幣改革亦為陳誠治台期間在經濟方面最重要的成就之一。事後觀之，此舉

為往後政府播遷來台並穩定發展立下重要基礎。參見許介麟， (戰後台灣史

記卜台北，文英堂出版，民國八十五年九月，頁 l鈞。

15 楊浩， <新台幣對外匯率之演變) , {台灣貿易週報卜第 460 期，民國四十八

年七月二十七日，頁 3 。

16 <台灣外匯管理卜經濟部編印， {經濟參考資料卜第 30 期，民國四十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頁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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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為執行民營企業輔導貸款及申請結匯優先程序審

定工作，設置產業金敵小組。由生管會常委二人及建設廳長、財政廳長、

台灣銀行總經理、物資調節會主任委員等六人參加，並得邀美國經濟合作

總署中國分署派員參加。就人員的組成而言十分簡單。而關於邀請美國經

合署中國分署派員參加一節，商得該署同意，每次開會均可指派人員參

加。至生管會常委二人，則指派尹仲容、王崇植參加。 17所有決定案件，

均由出席人員逐案簽字，共同負責，由後來可見，往後各審議機構均是如

此。的初時除政府官員外並未有外界人士參與，政策之制訂實無從得知，

其後才以審核結匯案件工作至為繁重，商人對於審核標準及手續，叉未甚

明瞭。而省參議會，亦有讓民意機關代表參加審核之建議，產金小組故而

決議由小組召集人函請監察院、省參議會推派代表各一人，列席產金小組

會議。"外匯貿易統曾算機構之有外界人士參與，即肇端於此。

至於設立此一小組的原因，則是由於「過去因缺少統籌審核之組織，

滯時失週，容有未免。益己優先程序未能事前訂定，故難生調節物資之作

用，而收平抑物價之效果。茲為權衡緩急、綱顧周全，並視市場盈虛調劑

供求，藉以穩定物價，安定民生起見」刻，顯然成立的目的為藉由對物資

的統一調配以收穩定物價之效。另外，並商定外匯業務的基本原則:即關

於輸入貨物外匯應照改革幣制第八條之規定，由進口商向出口商購買結匯

證;凡政府認為足以調節物資供需，安定一般物價，得由台灣銀行供應外

匯;關於申請結購台銀供給外匯之優先程序，暫由產金小組審定，交由台

灣銀行公告辦理，並呈報省政府備查;申請結匯優先程序視市場情形予以

17 台灣省政府代電， <電知台灣民營企業輔導及申請結匯優先一案指定財政廳廳

長召集組設產業金融小組由) ，民國三十九年一月九日。中研院近史所藏生管

會檔案。

18 <台灣外匯管理) ，經濟部編印， (經濟參考資料卜第 30 期，民國四十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頁 3 。

19 <公論報卜民國四十年六月二十日，四版。

20 r 台灣民營企業輔導及申請結匯優先問題談話記錄商決事項J' 台灣省政府代

電， <電知台灣民營企業輔導及申請結匯優先一案指定財政廳廳長召集組設產

業金融小組由) ，民國三十九年一月九日。中研院近史所藏生管會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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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動調整，並由產金小組隨時召開會議審定之。21這是產金小組成立時所

訂定的簡單原則，儘管當時尚未有嚴格的外匯審核，已有的審核原則也不

明確，但此亦可視之為一重要起點，至少說明自此將逐步走向管制之路。

在此並將當時外匯業務與審議以一流程圖簡示如下:

圖 1-1 產金小組成立初期外匯業務流程圖

• |交台銀辦理

• |報省府備查

但以貿易的逐漸發展，原有機構漸感不敷需要，台銀與產金小組均面

臨相同問題。台銀國外部因進口廠商向該部申請結匯者日多，限於人手無

法迅速處理，決定從民國三十九年三月十三日起委託進出口同業公會代辦

接受申請手續，在獲得進出口公會同意後，即由台銀於擬定「進出口商申

請結匯辦法」給進出口公會遵照辦理。 22除台銀外，產金小組本身亦有相

同困擾並尋求解決。三月廿一日產業金融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也為減少產

金小組業務的繁複，決議通過此後申請結匯，先由台灣銀行進行初步審

核，並規定凡以前未經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認為可以代購結匯證之貨品，

以後台灣銀行同樣不予代購;而申請人如係代辦性質者，應申明最後用

戶，並檢具證明文件;如係進口代銷者，應附送現存所有貨物種類、數量

表。 23

(三) r 代購公替事業結匯證」與「美金寄存證 J (複式匯率

之始〉

根據「台灣省進出口賀易及匯兌金銀管理辦法」之規定，結匯證可以

21 r 台灣民營企業輔導及申請結匯優先問題談話記錄商決事項 J' 台灣省政府代

電， (電知台灣民營企業輔導及申請結匯優先一案指定財政廳廳長召集組設產

業金融小組由) ，民國三十九年一月九日。中研院近史所藏生管會檔案。

22 {中央日報} ，三十九年三月十二日，五版。

23 {生管會產金小組第 11 次會議決議案卜民國三十九年三月二十二日，中研

院近史所藏生管會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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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買賣，也可以在出口並獲得結匯證後隨即賣給台灣銀行，所以結匯證

本身並未發揮其進出口連鎖的功用。但以進口商須以結匯證辦理進口24 ，

而結匯證數目因出口不多，以致稀少，文沒有市場可資交易，使進口商在

結匯證的取得上發生困難。

由此，產金小組在第八會議中規定，為便利民營進口商購買結匯證起

見，自三十九年三月一日起，試由台灣銀行國外部代為購買公營事業出口

所得結匯證。欲購之廠商於登記之後，由產金小組審核後在台灣銀行國外

部公告准予代購與否及及准予代購的數額與價格。其准予代購結匯證的進

口商，限於當週結束之前，照產業金融小組核定的結匯證價格，繳款購買，

如進口廠商不能如期購買應取消其申請，往後並不得再申請代為購買結匯

證。民營進口商的申請，以經本省合法登記並並加入同業公會暨依照規定

認購愛國公債者為限。討

這一制度有其外匯管理史上的意義，即產金小組此舉使台灣外匯管理

中的匯率由一元開始走向多元，因為此一代購公營事業結匯證的匯價捨棄

了原訂的五元官價，顯然認為先前的官價以無法符合市場價格。第一次的

價格訂定於三月七日，將自由美匯的價格訂為七元五角，而將存日易貨美

匯的價格訂為七元四角五分。另外，依照台灣省進出口貿易及匯兌金銀管

理辦法第四條，規定進出口廠商本可自由買賣結匯證'而此一規定似乎表

示結匯證之自由買賣開始受到限制。

產金小組的上述辦法，用意在於使結匯證不足且公開市場並未建立的

商場一個可獲得進口結匯證的管道，但因其管制嚴格，一般商人欲獲得核

准並不容易。為此故有下列三種舉措，即規定可以外幣與黃金換取換取結

匯證，其後為商人業務著想，更舉辦規模更大的美金寄存證業務。此種舉

措之用意有二，一用以吸收新台幣通貨，另一則用以繁榮民營貿易。

商人以美鈔或港幣及外商銀行匯票向台灣銀行申請同額美金結匯證

24 r 台灣省進出口貿易及匯兌金銀管理辦法」第八條， <台灣省政府公報卜民

圓三十八年夏字號第 62 期，頁 772 。

25 (生管會產金小組第 8 次會議決議案〉民國三十九年二月二十八日，中研院

近史所藏生管會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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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業務由台銀於三月二十五日起開始辦理。進出口商人對此極感興趣，因

台灣市場上結匯證不多，而須向台銀申請代辦結匯證'但往往限於產金小

組的八項審核規定，獲准不易。這一辦法的實施給予商人另一較為方便途

徑，只要貨品在准許進口範圍之內，都可以自備結匯證辦理進口手續，並

比照產金小組所訂價格核算。此舉同時可消滅地下套匯的存在，當時地下

套匯，台港問從台灣交出一百美元，在香港只坡到九十二元五角，台銀辦

理掉換結匯證，除去手續費百分之二，每一百美元可得九十八元，對於消

滅地下套匯組織的存在極有助益。 26

而在台灣銀行繼外幣准許掉換結匯證之後，四月起隨即叉准許商人以

所持黃金申請掉換結匯證。一市兩折合美金的價格，則隨時視國際行情機

動調整。第一天宣佈的價格訂為一市兩黃金掉換美金結匯證三十四元。此

舉使商人更加便利。在市場上由於結匯證與美鈔都不多的情況下，甚多商

人只有暗地委託地下套匯行號以黃金直兌美金，向香港辦貨，但與前述情

形相同，虧損很大。此後可公開以黃金向台銀國外部申請掉換結匯證'輸

入貨物，使商人減少損失，更可收撲滅台港問套匯風之效。 27

其後，北市進出口同業公會，同樣因為產業金融小組規定代辦結匯證

辦法限制過嚴，而該案除非以黃金或美鈔購買結匯證，並以自備外匯形式

購買限制外的物資進口，否則沒有什麼生意可做。但叉因市場美鈔大宗買

賣不易，商人深感痛苦，故向台灣銀行建議，准許委託該會辦理美金寄存

證。經台銀詳細研究後，表示同意，並對辦理手續方面規定後列九項程序，

規定大要為:美金售出數量及其價格由台銀於每日書面通知進出口公會。

由該會於台銀儲蓄部開立專戶，需購美金各會員先向貴會洽購，並領取解

款單，依照台銀規定價格折合新台幣解入該專戶，再憑解款存根向該會換

取美金支票。憑該項美金支票，得於台銀開發委託購買證'唯只限抬頭人

自用，不得兌換現鈔，但可按照台銀當日結匯證價格折換其他外幣，仍只

限於開發委託購買證。 28

26 <中央日報卜民國三十九年三月二十六日，五版。

27 <中央日報卜民國三十九年四月一日，五版。

28 <中央日報卜民國三十九年四月十五日，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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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銀方面所定程序如上所述，而在進出口同業公會方面會，亦於四月

十五日下午四時召開常務理監事會議，商討實施辦法，會議由莊?四川主

席，並通過「美金寄存證實施辦法」。在此辦法中，規定此項業務的服務

範圍初期僅以台北市進出口同業公會的會員為限;購買寄存美金的用途，

只限結購外匯移轉證'不得退還，也不得轉讓;而憑美金寄存證可向台銀

換取所需的自由美匯或存日美匯結匯證，並限定每天每單位限購美金寄存

證最高額不得超過一萬元。 29但此後為吸收通貨起見，美金寄存證開始實

施無限額供應。 3。不久並取消限購一萬元美金之限制。 31自四月二十日至

七月二十四日止，台北市進出口公會受託結購外幣寄存證的數額，折合新

台幣約七千一百零七萬三千九百九十七元八角二分，對於政府的抽緊銀

根，收效頗大。但

代表台灣實施複式匯率之始的「代購公營事業結匯證」與其後的「美

金寄存證」制度，存在的需要一為促進貿易發展，另一還附帶有吸收通貨

的任務。在施行約四個月後的七月二十五日，當局即以經濟情況已恢復正

常為由，而將此二制度撤銷，並重新使用台灣銀行結匯證'訂定結匯證價

為自由美匯買價十元二角五分，賣價十元三角五分;存日易貨美匯買價九

元七角五分，賣價九元八角五分，匯率暫時叉告統一。原官價外匯的五元，

在制度上雖仍存在，但在實際上實已失去其意義。 33產金小組最後對於匯

價的制言了，為九月五日的第三十五次例會中將自由美匯的賣價調低為十元

三角，同時將存日易貨美匯的賣價調低為九元八角，此後一直到新金融措

施施行為止均未再有調整。 34至新金融措施以後的匯價亦不再由產金小組

決定，而改由新成立的結匯證審議委員會制訂。

29 (中央日報卜民國三十九年四月十六日，五版。

30 (中央日報) ，民國三十九年五月五日，五版。

31 (中央日報卜民國三十九年五月十一日，五版。

32 (公論報卜民國三十九年七月廿六日，四版。

33 (生管會產金小組第 29 次會議決議案卜民國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中研

院近史所藏生管會檔案。

34 (生管會產金小組第 35 次會議決議案卜民國三十九年九月五日，中研院近

史所藏生管會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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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這兩種形式的外匯在價格上並非完全不變，產金小組的會議紀

錄與當時報紙均紀錄了此二制度在施行的四個多月中的變化情況，茲表列

如下所示。而由表中可知，無論是「代購公營事業結匯證」或「美金寄存

證 J '其價格均呈現逐次調高的趨勢，由於此二種外匯價格是根據供需情

形以為調整依據，故進口貿易業務顯然在此階段已有所發展。而兩種制度

的匯價均可見，存日易貨外匯的價格均較自由外匯價格稍低，此應與當局

欲鼓勵商人進行台日貿易有關。但另一解釋則與黑市有關，亦即，當局試

圖透過對匯價的不斷調整，希望進口能將地下金誼活動納入政府金融體系

當中，因為以當時而言，黑市外匯的走向如下表 1-3 所示，同樣呈現不斷

上升的趨勢。因為若官定價格與實際價格相差太遠，將使體制外的黑市交

易愈形活躍。

表 1-2 代購公營事業結匯證價與美金寄存證價之歷次調整表

( 39.3.7-39.7.25 代購公營事業結匯證、 39 .4.18-39.7.25 美金寄存證)

01 9.到 10.351 9.851 27 次

普 10.251 買價 9.75月 ; ; 29 次

實 10.3到賣價 9.85月 I

9.5; 調呵!)1臨「一一一下 -3灰

至於同一時期的美金市場價格則如下表所示:

表 1-3 民國三十九年三月至六月美鈔市場價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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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3 I 39.4 I 39.L-L39.6 ! 39.7 I 39.8 I 39.9
美t.:P進價 8.60 門9.201 10 60 1 月L. .J、55、51 10 司d、吋7! 10 司301 10.24
美t.:P出價 8 司70\ 9 吋w、 o 嚕1自lO .69i 1 呵也, 呵IJ、' 嚕10.4司7! 10 司u、 J、51 10 司d、行L

資料來源:楊浩， (新台幣對外匯率之演變) , (台灣貿易週報) , 460 期，民

國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七日，頁 3 。

(四〉審核制度的雛形

自台省實施進口貿易及匯兌金融管理辦法後，進口商取得外匯，實際

上並非必須繳交結匯證明書，按匯率繳交新台幣亦同樣有效，而出口商取

得結匯證如不自用，亦可按匯率售於台灣銀行，因此結匯證徒有其名，而

無其實。加以不久物價上漲，金鈔黑市隨之上升，進口利潤日趨豐厚，申

請外匯者擁擠不堪，乃不得不加以限制，因是而有產業金融小組之成立，

簡稱產金小組己如上述。初成立的產金小組即負責審訂進口請匯之優先程

序:規定第一優先為生產所需之原料、肥料、器材;第二優先為生活重要

必需品;第三優先為次要必需品，第四為其他物品。 35

產金小組之設置，儘管其用意是用以統籌並調度台灣區的外匯，但並

非一開始即建立起完善的審核制度，其所經過的，是一個由粗糙逐漸走向

精細的過程。小組成立當日，即在台銀俱樂部舉行第一次會議，但關於外

匯的討論主題，僅為怎樣使外匯結售公平而公允，對於如何審核並未有所

決定。 36到了召開第二次會議，才商討優先外匯問題。但亦僅決定將對日

用必需品、工廠申請採購原料優先結匯。 37仍只做了十分原則性的決定，

顯示此時的外匯調度問題並非十分急迫，在管理上也十分寬鬆。

此種情形，顯然是因為當局對於市場情況仍處於調查中之狀態。但到

第九次例會中，所訂定的審核標準已十分明確，有些部份甚至已趨於嚴

35 (中央日報卜民國三十九年一月十一日，五版。而據周憲丈統計，同一時期

進口貨物以花紗布、礦五金及其製品、化學肥料、小麥及麵粉、豆類、機器及

工具、中西藥等七者為大宗，其中叉以花紗布及化學肥料兩者為最多。由此可

反應當時所需物資之先後順序。見於周憲文， (台灣結匯數字之初步分析) ，收

錄於氏著， {稻梁集卜台北，台灣中華書局，民國六十一年六月，頁 583 。

36 (中央日報) ，民國三十九年一月十一日，五版。

37 (中央日報卜民國三十九年一月十八日，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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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且較缺乏彈性。在此次會議所通過的關於申請結購外匯的審核標準

中:規定民營廠商若輸入禁止進口的貨品，雖經政府核准進口，亦不予代

購結匯證。此點顯示了產金小組在其職權上超越其他部門的優越地位;而

屬於管制進口貨品之申請外匯，其輸入貨品，應先經主管機關核准後，方

予核辦;至於民營工廠需要輸入供製造生產用的原料及機器零件，得逕向

台銀申請優先結匯，不必經過審核，政府對於外匯的核配方針，自此點可

見一斑。而凡屬本省急需進口的物資，亦得代購結匯證;另外，指定棉花、

棉紗、棉布、麵粉、大豆、豆餅、花生油等物資，由物資調節委員會及經

合總署辦理供應，產金小組不予代購結匯證;民營廠商申請代購外匯，經

核准後，其申請進口的貨品及申請人名義，均不得請求變更;民營廠商申

請代購外匯，經核准後，應依規定於一週內繳款結匯，逾期即予取銷。 38

基本上，在三十九年年底之前，當局對於外匯供應充分，手續簡易，

人民固稱便利。但以申請外匯未加審核，進口貨品失其節度，以至政府外

匯消耗過多，至三十九年底以達一千萬元美金以上。而台糖減產，亦使四

十年度的外匯供應將形減少。為求未雨網繆起見，十二月十九日，產金小

組於第四十九次會議中通過台灣銀行所提之「開發 AlP LlA 及普通國外

匯款審核辦法 J '並從廿日起施行。其要點如下:關於進口外匯審核的部

份，其審核標準則有三:各類貨品之核准與否，視本省需要情形而定;同

類貨物之核准與否，視進口報價及合理為準;同類貨物價格之進口，以申

請登記號碼之先後為準。 39若僅以制度面而言，此次所公佈的原則似乎更

為簡單，所呈現的僅三個原則而己，與前數次所公佈的原則並無較特出之

處。

但自外匯審核辦法公佈後，在管理上之控制，卻已使審核較前更加嚴

密，尤其進入四十年四月時更是如此。的當局原本希望藉此使進口物資適

38 (生管會產金小組第 9 次會議決議案) ，民國三十九年三月七日，中研院近史

所藏生管會檔案。

39 r 開發 AlP LlA 及普通國外匯款審核辦法」第三條，(生管會產金小組第 49

次會議決議案卜民國三十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中研院近史所藏生管會檔案。

40 詳情可見民國四十年三月二十二日與二十八日之(中央日報〉關於產金小組

審核貿易商進口外匯的報導。該報導中，商人已明顯感受到產金小組對於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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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實際需要，並杜絕套匯取巧之路。唯商場上人心敏感，使原已波動中的

美鈔市價更形不穩，結匯證價亦然。外匯取得既已不如以往容易，市場投

機目標即轉往黃金，台銀黃金儲蓄業務忽形熱鬧41 ，儲蓄額度激增，黃金

流失極為快速。台銀乃於十二月二十七日採取緊急措施，宣佈黃金儲蓄存

款業務暫停辦理，至是美鈔價格之上漲趨於猛烈。台銀曾藉拋售美鈔，直

接抑平匯價，間接抑平黃金價格。四十年三月，台銀停止拋售美鈔，使美

金價格上漲更為迅速。若不採取新措施，實難以尋求經濟安定。 42下二表

所示，即從外匯審核制度施行以及黃金儲蓄辦法暫停起始，到新金融措施

實行前，美金價格與結匯證價的上漲情形。

表 1-4 美鈔市價價格一一民國三十九年至四十年

; 日期 j 價格 : 日期 j 價格 j 日期 ; 價格

12.21叭i 1 1.后65弘! 1.27ηI 12.5釗! 3.19叭! 14.6
1口2.2互:--12rγγ甜 1L.3訂Iγ m寸1互γ一一刁3.2叫I! 1臼5

↓一一一一一一戶一-咱一缸一-l-一-一一…一一一-

I 12.23虫: 12 .4心! 2.21 1口1. 7引! 3.26糾! 15.6

12.251 12.91 2.31 12.81 3.27i 15.8
l……一…←一一一一一一斗一…一一十一一一-:~1-一一一一一-4·_·--一一一

12.271 13 .41 2.51 13.21 3.30! 16.1
12.28 一-lsr--'九五(一…-TL到一一玄到了一寸店

一一一一…一一于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12.2哩!13.8j2.14;12.24丟 16.5

I I I 2. 21 1 1引 4.3! 17.2
|一一1.8 六十五「…2":22r-----…IF--mw正4r------17.8

(一一----Ci21一一一Ii.1γ 一…三~271 ---一-53;一…一--'4~5'1的一-fu

|一一…一一…:一一一…-j 圍-----…一…廿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十一一一一一一
LIS! 14.到 228i13.8;4.G19

|……了五一…i互了一一-3:rγ一-----14~ir------一行一-T好
…一吋-呵“戶一--訕吋~-…"一一一一一一一“…叫一ι……白

1.24釗I 13.9釗! 3.8叭! 14.8趴I 4.叭 18.22

1.25 15了!
立忌了一一一…13了一一個-33「-1互互了一一一一個“‘白白了 m

外匯的審核趨於嚴格。

41 黃金儲蓄辦法施行於三十八年五月二十日，六月十五日發行新台幣後，仍繼

續施行。其用意有三:一、藉直接與黃金的兌換，消頭人民對紙幣的不信任。

二、直接藉維持金價於一定水準，間接可維持物價的穩定。此乃基於人民視黃

金為保值工具。三、藉庫存黃金的出售，以收縮新台幣，彌補收支不足，減輕

通貨膨脹壓力。見潘志奇著， {光復初期台灣通貨膨脹的分析>，台北，聯經，

民國六十九年四月出版，頁 108 。

42 (台灣外匯管理卜經濟部編印， {經濟參考資料> '第 30 期，民國四十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頁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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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根據《台灣銀行季刊〉中的〈台灣經濟日誌〉相關資料編製

而成。

同一時期的結匯證市價上漲情形如下表所未:

表 1-5 結匯證市價價格一一民國三十九年至四十年

日見一一!一一直鼓一一個一;一一一一一一一會主
39.12.191 10.31
4O~1--:-3-iT-----------lo~j 歹

2.13i 12.71

3.21 13.11

3.261 lSi 存日易貨美匯 14 元

• 3.271 15.51 存日易貨美匯 15 元
一一白白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3.28叭 16.2山! 存日易貨美匯 l臼5.8 元

3.30叭! 14.5針; 存日易貨美匯 14 元

4 .4釗i 16.8斟; 存日易貨美匯 l吋6.5 元

4.5到1 1口7.3到; 存日易貨美匯 l吋6.8 元

4.6糾! 18劃i 存日易貨美腫 l口7.4元

互訂101…一且……且一{……自M一………一……一…“…m一…EI古于:互2苔7一一…祥

資料來源:根據《台灣銀行季刊》中的(台灣經濟日誌〉相關資料編製

而成。

綜合上述，可看出自三十八年六月起至三十九年底為止，為維持新台

幣的幣信，在外匯的買賣方面並未給予過於嚴格的限制，在審核方面亦僅

建立簡單的原則，而產金小組的成立，在層級上雖然不高，但己堪為台灣

外匯統籌調度機構的先聲。至三十九年底，外匯以消耗過多，愈形枯竭，

當局才開始正視此一問題，較健全的審核制度並隨之建立。但以管制趨於

嚴格，投機四起，造成外匯不正常波動，特殊的管理需要因應而生，亦使

外匯管理進入另一階段。

二、新金融措施頒佈以後的外匯管理

為應付因管制趨嚴而引起的外匯價格上漲問題，當局以禁止自由買賣

的手段，企圖將外幣納入政府金融體系中，以杜絕投機者炒作而影響物

價，新金融措施即是以此為主要目的而施行。本期在外匯管理方面，有新

機構的成立，而進口外匯初審制度亦自此建立。在匯率的制訂上，本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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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的基本匯價維持施行了七年之久。含限制供應量之意的外匯分配方式

亦在本時期建立基礎。

(一) r 新金融措施」的頒佈與進口外匯審核原則的建立

如前所述，美鈔與結匯證在外匯審核趨於嚴格，文暫停黃金儲蓄辦法

後，即開始迅速上漲，行政院不得不規定處理辦法，即所稱之「新金融措

施」。其要點為:黃金外幣此後只准人民持有，不准買賣;需用新台幣或

外匯時，得以所持有之黃金外幣依照台灣銀行所訂價格兌換;為便利進口

業務起見，由台銀建立外匯結匯證市場。 43行政院並將此一規定辦法交由

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執行，該部副司令彭孟緝且發表發表談話，表示將嚴格

執行的決心。科

新金融措施頒佈後，黃金外幣雖自此不准自由買賣，但在政府方面，

財政廳長任顯群及台灣銀行董事長兼產金小組召集人徐柏園均表示，關於

民生日用必需物資雨重要工業原料及生產工具之進口，凡經產金小組通過

者，仍當按照台銀現行匯率美金一元折合新台幣十元三角之價格繼續供

應，唯進口廠商亦應參照該項匯率，加合法利潤，計算售價。 45而不應以

黑市金鈔的價格作為訂定物價的標準，藉以牟取暴利。

在商人的意見方面，則對於能夠消瀰金鈔的不正常波動均表示歡迎。

進出口公會理事長黃及時表示完全贊同金鈔禁止買賣的辦法，他相信如此

可壓低金鈔價格及物價。而對於可以金鈔折購外匯結匯證的辦法，他也表

的「行政院重申有關金融措施規定辦法令 J'{ 台灣省政府公報卜民國四十年夏

字號，第 9 期，民國四十年四月九日，頁妙。

44 其談話如下: r年來本省物資充裕，物價平穗，社會治安情形原極良好，近有

不肯之徒，為一己之私利，固積金鈔，攝縱市場，致使物價蠹動，影響社會人

心，殆非淺鮮，政府為保障大多數人之利益，採取此明快之措施，實為切要之

圖，本部自當遵照命令，切實執行，甚願各界人士，共體時艱，一致奉行，如

有違抗命令，估惡不傻，自外於國人者，本部決盡法以繩，絕不寬貨。 J '無

論由此次談話或「新金融措施」的前言中，均見當局將金融情勢波動劇烈的原

因歸咎於少數分子的炒作，對於先前的金融與外匯政策並未有所檢討。談話內

容見於{中央日報) ，民國四十年四月十白，一版。

45 (中央曰報) ，民國四十年四月十日，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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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贊同。不過，他也提出兩個問題: (一)如果沒有金鈔，是不是仍可以

台幣結匯? (二)以金鈔或台幣購買結匯證的數日，是不是還有限制?此

外，禁止金鈔買賣，固然可以壓低物價，但是，對於結匯證價格的如何求

其穩定，也一樣地需要有所規定。“其他行業的商人亦多表示支持此項措

施。綜合進出口、紗布、五金、西藥及糧食等商界人士意見，都認為政府

禁止金鈔自由買賣，是一項良好措施，因為過去真正操縱金鈔市價的只是

極為少數的一部份人，禁止買賣後，可以消滅市面金鈔的投機行為，市場

可以穩定，商人可以安心經商。而和金鈔買賣最有關係的銀樓業，更一致

表示擁護政府公佈的新金融措施，且對於仍可以進行飾金交易並表示感

激。約

行政院繼四月九日規定處理辦法五項辦法後，復以戰時生活首崇節

約，外匯使用必求合理，叉於十二日續行規定續行辦法六項，禁止奢侈品

之買賣，以逐步建立戰時經濟體制。該辦法的要點為:對於黃金外幣出口

之走私，或出口逃避結匯之走私，或禁止進口及暫停進口物品之走私，均

加強查緝並依法嚴懲;奢侈品由台灣省政府列舉品名，先期公告禁止在市

場銷售，其商店已有之存貨，規定須限期申報登記，並准於奢侈品名表公

告後一個月內出售，逾期一律交由特許商店代售，或運國外銷售，而海關

或軍警機關因案緝獲充公之奢侈品，亦交特許商店代售，或運往國外銷

售，不得就地拍賣;郵包出入國境，除其貨品為確無交易價值之樣品，或

經證明確實自用之物品，或國際慣例之說贈而其價值與數量不超過規定者

外，一律辦理簽證或結匯手續。唯屬於禁止出口及禁止進口暫停進口各類

之物品，一律禁寄;台省所缺乏的各項民生日用必需貨品，及重要原料之

進口，除由政府向國外採購供應外，仍由台灣銀行依照現行外匯匯率結

匯。但進口廠商，應依照此項匯率加合理利潤計算貨品或成品之售價，不

得任意高抬。 48這兩個辦法公佈後，自四十年四月起，台灣外匯管理均係

46 {中央日報卜民國四十年四月十日，五版。

47 <中央日報卜民國四十年四月十一日，五版。

48 (台灣外匯管理) ，經濟部編印， <經濟參考資料卜第 30 期，民國四十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頁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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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上述兩令之規定為原則辦理，至是獲得更進一步的發展，待述如下。

(二)結匯證價格的重新制訂

新金融措施頒佈之後，關於外匯的供應方面，根據該措施第五項規定

而制訂的「台灣銀行買賣結匯證辦法」所規定，台灣銀行為調節結匯證供

需，須一次撞足結匯證基金美金二百萬元，循環十足準備，並視市場需要

情形，隨時充實之。而關於結匯證之買賣及其價格之審議事宜，則由台北

市銀行業同業公會、台北市進出口業同業公會、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中

央信託局與台灣銀行等機構各推派代表組織一「結匯證明書審議委員會」

負責審議。各單位須各推派正副代表各一人，如正代表缺席時由副代表出

席會議 o 審議委員會由各代表互推一人為召集人，每一個月改選一次，不

得連任。審議委員會之任務為:每日上午九時舉行會議，決定當日結匯證

匯率，通知台灣銀行分轉各指定銀行治辦;每逢月終，核對台灣銀行結匯

證基金之營運集結餘情形;調查市場外匯供求情形，並蒐集有關資料，以

供參考。 49

而有關結匯證之買賣事宜，由台灣銀行委託第一商業銀行、華南商業

銀行、彰化商業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與中央信託局代為辦理。上列

指定銀行須分別設立「買賣結匯證專戶帳 J '將每筆交易，詳細記載，逐

日填報台灣銀行，並由台灣銀行派員隨時查帳。台灣銀行與指定銀行間，

對於結匯證買賣帳務處理細則另定之。 50

此外，在結匯證的分類方面，將結匯證分為甲、乙兩種:甲種結匯證

為記名式，不得轉讓，以售給登記合格之進口及業已開工之廠商為限。其

有效期限四個月，到期末用者，除其所持有之進口許可證業經核准延期得

以延長者外，一概不得轉期，並應按原價售還台灣銀行;乙種結匯證為不

記名式，可以轉讓，並得以外幣或黃金折購，或有正當用途經核准者，亦

49 r 台灣銀行買賣結匯證辦法 J '見於〈公論報卜民國四十年四月十二日，三

版。

50 同前註。



台灣光復初期的外匯管制一一以商用外匯的政府管理為中心 109

可以新台幣購買。其有效期間兩個月，不得轉期，到期未用者，應按原價

或原折合價格售還台灣銀行，或售給前項所列之進口商或廠商掉換甲種結

匯證。 51

至於其實際價格的制訂，由結匯證審議委員會於十一日上午在台銀會

議室召開的第一次會議進行。此次會議由陳勉修主持，經決議自由美匯結

匯證市價議定以十五元九角為中價，進價減五分，出價加五分，將原來的

十元三角五分的結匯證價改為官價，台灣的外匯匯價自此叉由一元成為複

式。另外，台灣省保安司令部於同日上午在延平北路第一信用合作社，召

集全市七十多家銀樓負責人，希望能配合此一新規定。 52

其後，外匯匯價且經數次改訂。如下表所示，五月八日將自由美匯與

存日易貨外匯的價格調整至相同價位，官價均為買價十元二角五分，賣價

均為十元三角五分;結匯證價均為買價十五元八角五分，賣價均為十五元

九角五分。五月二十一日叉進行一次調整，將結匯證價調低為買價時五元

五角五分，賣價亦向下調整為十五元六角五分。此後即將價格凍結於此，

未曾再間結匯證明書價格審議委員會有任何調整行動。從另一方面來說，

此一委員會之任務似乎僅僅到此為止。

表 1-6 結匯證買賣議價委員會歷次調整結匯證價表

已學斗一且芸堅;一一-_..-扭扭善其
40 .4 .11i C/J 1;' 15.9' 買賣距中價各!未調整

L-------J差 5分。;也白白-“一---一--自動--一﹒甸甸一叮叮一一-咀甸甸曰月一一叮叮一一-----j.~“一明}一一-一喝一自呵呵-一-白白一-一一-一一…m一---一一

5.8!謂整兩者相同(官價與結匯證價)皆10.25 、 10.35 ;

5.21!調低中價為 15.6 (買價 15.55 賣價 15.65 )

資料來源:根據〈中央日報》經濟新聞版相關資料編製而成。

(三)外匯審核制度的建立

在有關進口外匯審核方面，由台灣銀行設置進口外匯初審委員會擔任

51 同前註。

但 《公論報>，民國四十年四月十二日，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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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口外匯初審工作。按照「台灣銀行進口外匯初步審核委員會組織規程」

的規定，小組委員會設委員七人至十一人，由台灣銀行聘任，並指定一人

為召集人;委員會每週舉行會議一次，並得舉行臨時會議，日期均由召集

人定之;委員會審核案件，由台灣銀行國外部指定主管副理事先逐案查簽

意見，編辦議程，並在開會之前，送請召集人核閱，以資準備;委員會審

查通過案件，由委員會分別簽署彙呈核辦;審查案件辦理情形，由台灣銀

行主管副理彙報委員會核洽，以資參考。 53

至於進口外匯初審委員名單，以表列如下 54

表 1-7 台灣銀行進口外匯初審會人員表

職銜 j 姓名J ! 現任職務

主任委員兼召集人 j 錢昌祥( 美援運用委員會委員

委員 ;周友瑞 j 財政廳副廳長

委員 j 張仁滔 j 物資局局長

委員 !牛天文! 省政府顧問
一一一一芸聶耳一一一一{寸白 l

一……一一一三雲季旦去一一一斗i且一m……墨玄捏雯J斗嘲一主公墮旦f墮豐體鼓蟬處驅廈眩支一一一一一一且一一
一一

委員 ;孫清波 : 工礦公司材料處處長

委員 ! 熙 ! 關副稅務司
』自

f 委祺員 「?于j 中…書委員 ; 美援運用委員會副秘書長

委員 ; 其棍 j 央信託局

委員 ; 石村 ; 國農民銀行經理

委員 ;曹建讚 i 中央銀行業務局副局長

畫是一…J一是一懷~一r:p旦墾立買主t單單里一一一一一
委員 i 祝源遠 i 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議事組長

I ~委員 ;顏春荒軍! 省衛生處處長

| 有委員 ; 陳文燥; 中央銀行專員

「一委員 一 γ萃布齡尸一豆豆畜產公司經理

i 委員 ;陳尚丈 ; 省建設廳廳長

在進口外匯審核標準方面，何者應按官價結匯，何者應按結匯證價結

匯，所根據的為產金小組於第七十七次會所通過之進口外匯審核標準'規

53 r 台灣銀行進口外匯初步審核委員會組織規程 J' 見於台灣省臨時省議會秘書

處編印，台灣省臨時省議會第一屆第二次大會專輯，無出版項，頁六三六。

54 台灣省臨時省議會秘書處編印，台灣省臨時省議會第一屆第二次大會專輯，

頁六三六至六三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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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結匯物資種類為四類: (一)准照官價申請結匯者:有直接與民生有關

之重要物資政府擬於鼓勵輸入者、在生產上有經濟或國防重要性之原料機

器及配件以及與民生或國防有關之工業所需之整套設備，經核准興建並取

得准予配電之證明者，另一為供政府核定配給之物品; (二)准照結匯證

價格申請結匯者:為准許進口類之貨品不屬於上項官價結匯範圍者，以及

暫停進口類及管制進口類貨品中經主管機關特予核准進口者; (三)暫停

結匯者:國內己能製造或有替代品其產量足敷供應者與進口貨品存量己足

敷供應者; (四)不准結匯者:禁止進口類貨品與暫停進口類及管制進口

類貨品未經核准進口者。 55

(四)政府的進口外匯審核及其爭議

如前所述，新金融措施的施行，使政府對於金融外幣的態度有所轉

變，在管理方式上也進入一新的階段，除前述在管理機構有進口外匯初審

委員會的成立，先對進口外匯案件進行初審，再交由產金小組進行複審後

發表。在四十年四月新金融措施施行以至四十一年四月產金小組改隸、貿

易手續簡化，初審會獲得授權得直接發表進口外匯審核結果的一年，外匯

審核的原則有產金小組於七十七次會議時所通過的辦法。但以報紙及檔案

中所見，叉使人認為，每一種產品的核准與否會隨市場需要而變化，但調

查市場情形則無法由現有資料中得知，故審核是否完全依照章法進行亦不

得而知。

當時多數貿易商郎對於產金小組審核進口物資結匯極表不滿，他們提

出幾個問題要求主管當局解答。一、產金小組初審程序是如何規定，初審

根據何種標準?參加初審單位到底是哪些人?二、初審會及產金小組取

捨'是否依照下列各點: (一)外匯數額， (二)申請次序， (三)申請價

格， (四)需要緩急， (五)存底有無， (六)商工之別。三、為何審核時

55 (生管會產金小組第 77 次會議決議案卜民國四十年七月十日，中研院近史

所藏生管會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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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時不准?同一貨物准彼卻不准此? 56商人的不滿顯然來自於對政策的不

確定感，即對於本身的經營狀況與未來均不能有所掌握。此實導因於政府

對相關事宜事先未與商界人士討論，而政府內部自行決策之後叉未告知商

人。簡單地說，政府與商人的關係是封閉的，並不存在對話關係。

儘管如此，在進口外匯管理實況上較能進行討論的，是以官價結匯者

與以結匯證價結匯者在數額的差別，由此可看出商人進口結陸的傾向，與

政府對於匯率的態度。由下表中可看出，儘管在准許筆數上無論以官價結

匯或以結匯證價結匯均不斷增加，但准許以官價結匯者在數量上總有與以

結匯證價結匯者越來越懸殊的趨向。但是，以官價結匯的筆數與金額雖在

數量上不斷下降，但仍保持數十筆與數萬元美金的量。顯見政府有繼續維

持雙元匯率的用意在內。

表 1-8 新金融措施以後的產業金融小組核准官價與結匯證價筆數

與結匯金額表

(金額單位:美金萬元)

至價筆數 j 官價 川桔睦誼價筆數 j 結匯證價

i 結匯金額 I I 結匯金額
未討論 ; ; 未討論 :

! 91 j 未討論 i

*討論一一一一一一一 呵之一 53 .4
I 38.3 i I 不予批准

呆奇EE--7一一一個一一… 201

92 I 21.7 ! 未討論 j

前一一一十去?一一…十一去?"一一…十一去?一一

寄=~~=~f==r]·~二十二三巴jz::;二\二豆豆二二三
! 18.8! i 55.3

-fi;一十一?!Em--月1…封一一-ltt-l寸話-

jJi士
56 (中央日報卜民國四十年六月十二日，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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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j去一寸寸ET--i一十三!一十去
γ一Ehr--一了一了正τ一一一 133τ一--r一一百J
:-----3-27-一一--1--3布一一…一一!一一石子王一一一一了一IE

哥王三字司卡吉
達._~.-王EiEq

卜iz--mmm一 -fm373m一--寸一-f站一一:仁-iI

一1:三.1乏一一___L.__~22一一一一_J一-Zim--…但一一一-L-19呈一一一一一一

-fjf……-j去一一-fi::“一一土…呼一一吭一-

f干?fi;=f=莘正i:三于三司i 1;ji; h
二二;芋二:二
---丕:丕支吉豆芒-:王支支史.'--'三._-_.三三三三._-_.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_--三三.----三;三去i三主3;三73i7歪i}J?三三----三三;:三._._-三三三._..ri._三:;;;;;z宣:;JYYJEEJJI

Ji::÷;三至1: 121三
資料來源:根據〈中央日報〉經濟新聞版相關資料編製而成。

57 民國四十一年四月，原隸於生管會的產金小組決定改隸省府，召集人並改由

財政廳長任顯群擔任;產金小組一共曾三度易主，先前已有四十年四月，為新

金融措施的施行，改由台銀董事長徐柏園任召集人，在此之後為四十二年四

月，省政府改組，俞鴻鈞任省主席，徐柏圍以新任財政廳長的身份二度主持產

金小組。改隸同時，並將貿易商進口外匯的審核權交由進口外匯初審小組執

行，產金小組本身自此僅為一基本政策制訂單位，並兼負責公營事業外匯的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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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不斷減少，相對地以結匯證價結匯的筆數與金額則不斷增加。四十一年

五月，兩者筆數差距約為十一倍，金額差距約為八倍。但至同年年底，則

筆數差距已十分懸殊，金額差距也達十三倍左右。一個值得注意的轉折，

是自四十二年初起，官價結匯的筆數即大幅滑落，至三月起完全不再核准

以官價進口物資。就民營進口外匯而言，匯率至此回歸到只剩一種，官價

外匯自此不再使用，十五點六五元的匯率自此成為唯一的計價標準，而政

府也沒有必要進行匯率的調整。民國四十四年實施結匯證制度，仍繼續以

之為基本匯率，直至四十七年外匯改革時才予改變。

另外，觀察至此，就管理機構及其執掌而言，三年來實己歷經數次變

化。在此茲將其變化過程以下表示之，以便於更清楚瞭解管理機構及其與

執掌的變遷:

表 1-9 (幣制改革初期)民用外匯審核機構與執掌演變簡表

38.6 起 39.1 起 39.12 起 40.4起 4 1.4 起

產金小組

改隸省府
僅負責政策制訂

與審核公營機構

外匯

產金小組

進行最後審核

並發表

產金小組 產金小組 進口外睦初審 進口外匯初審委

訂定匯率與審 開始參與審核 委員會 員會

核原則 民用外匯 只進行初審 進行初審後

即直接發表

台銀國外部 台銀國外部 台銀國外部 台銀國外部 台銀國外部

接受申請並 接受申請並 接受申請並 接受申請並 接受申請並

簡單審核 簡單審核 簡單審核 簡單審核 簡單審核

產金小組改隸後的另一引起較大爭議的問題，即有關外匯的分配量與

分配方式。核准率的不斷下降，曾使政府在短時間內以各種方式試圖減少

核。同時並將貿易商申請外匯之手續加以簡化，將自申請至核准的時間由最長

六週縮短為一週，並將保證金的收取由百分之二十調為百分之百。關於產金小

組改隸與貿易手續簡化詳情可參見四十一年四月十九、二十日與十二日{聯合

報〉的經濟新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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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額的不斷增加，以避免可能發生的不良影響，但多半僅能收一時之

效。客觀的申請標準未曾建立，外匯分配隨審查者之主觀而予以認定，使

貿易商無所遵循當為主因。由以下兩表可知，在初審會剛開始獲授權審核

貿易商進口外匯時，核准率尚能維持在六成至八成左右。進入七月，下降

為四成至六成。至十月份以至年底，叉降為一致二成。四十二年初已不及

二成，自二月底始至五月底尚不及一成，為核准率最低的時期。六月至九

月已有所回升，但亦僅為一成多而已。

表 1-10 民國四十一年度進口外匯初審小組核准結匯概況

(金額單位:美金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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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了111.互15了;一 271 8.11 17691 108.71 20
271 5.51 18751 117.61 1231 22
25i 20041

1i意二
4.91 95.81 100! 16

16i 11.5: 2053! 9 1.41 1001 15
12 111 2.81 25391 106.5\ 108! 14

191 24331123許 1130..31:!
90.91 115 121.56

91 12 1.2\ 131 !12. 25911

資料來源:根據《中央日報〉與{聯合報〉經濟新聞版相關資料編製而成。

說明:核准總額含滯銷產品輸出所得外匯輸入。

表 1-11 民國四十二年度進口外匯初審小組核准結匯概況

(金額單位:美金萬元)

薄

一一一_5.9j一一一一斗一 Jm… 9旦二虫，一一 99!

卜-kf訝 :;:;七二豈-J

ι

「 --←…一--卅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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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 1061 14.3
138!8.81 10

R末889次2.)2I29R1日月
1071 13

19171
10if19fi

100 13
991 12

1949: 99! 12 .4

1977! 旬11 1. 1 14

資料來源:根據{中央日報〉與〈聯合報〉經濟新聞版相關資料編製而成。

說明:核准總額含滯銷產品輸出所得外匯輸入。

事實上，有關進口外匯核准率的問題，一直有貿易商表示關心。於四

十一年七月，核准結匯率開始逐漸下降，但尚未十分嚴重時，即有貿易商

提出政府應有治標及治本的方法。在治標方面，應增加核准比率，以期申

請者可以按實申請，審核者亦可按實審核。在治本方面，政府應按期公佈

進口外匯配額，以期進口商在申請外匯時有所遵循。58但政府在當時並未

採取任何措施加以防範。直到四十二年起，結匯金額即不斷上漲。政府雖

開始以種種措施壓低請匯金額，總由於不得要領以致效果均十分有限，甚

至引起商人的大加抨擊。

當局的種種防制措施，自四十一年底起即不斷有新方法出現，並可看

出措施的多變是這段期間一明顯特性。台灣銀行為防止質易商的濫行申

請，即決定一項臨時措施，即該行對於一股行庫的透支貸款，凡擬貸放給

進口質易商作為申請外匯保證金者，將不給予各行庫該項透支之方便。按

數週以來進口外匯申請總額，已在五百萬美元以上，且仍有不斷增加之趨

勢，因此使每週外匯批准成數相對降低。59此項臨時措施施行後，市場反

應良好，多數進口商對此頗有好感，認為此項臨時措施極為合理。某進口

商認為，進口商向各行庫透支頭寸以申請外匯，乃由於外匯申請制度採分

配辦法，以申請數量多寡為批准成數之標準'申請越多，批准越多。一股

進口商為提高核准額，乃向各行庫透支，並大量申請，造成申請數量逐週

增加。但台灣銀行審核外匯，每週均有定額，於是每週所批准成數亦越減

58 {聯合報> '民國四十一年七月八日，三版。

59 {聯合報卜民國四十一年十一月九日，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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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此種惡習，如長此下去，勢必影響物價:並給予審核外匯者加添麻煩，

另外，商人也必須負擔更重的利息。而其中如青皮豆、鹹魚、皮革等進口

商人，幾乎都向各行庫透支，造成商人投機風氣。現在暫停進口商向各行

庫透支後，此種惡習必可消除。申請外匯數量雖可隨之減少，但因批准外

匯數量並不減少，亦即進口商所獲得外匯不因此減少，且可減少貸款之銀

行利息，對於進口商有利無害。 ω

此外，申請進口結匯數額之不斷增加，有部份人士認為是由於外匯保

證金由商銀代收未予嚴格管理，致促成申請額不斷增大。但據商銀負責人

表示，自商銀接受委託代收結匯保證金後，增加不少麻煩，每當申請結匯

時，下午均須延長辦公時間，而商銀方面並未得有絲毫利益。台銀如將保

證金收回自辦，商業銀行實不勝歡迎。“據此，台銀即實施新辦法，將保

證金業務收回自辦。 62希望能因此減少保證金的浮濫，進而減少過多的申

請額。

其後，進口外匯初審會叉擬改變審核制度，即可能予件數累多之同類

申請案儘先剔除大額申請案，再就外匯配額中分配其他各案，接著將所得

配額過少各案，予以剔除，貿易商將之稱為「去大去小法」。此一構想的

提出，是由於初審會發現進口外匯申請之所以漸漸增加，實因兩種申請人

從中作祟所致。一種係認為於審查時，不問物資是否重要適用，想係照一

定比例減成批准。故爭先將申請額虛抬提高。另一則認為只要審查案件一

多，向來每件均可獲批一最低數目。故將申請案化整為零，使申請件數加

多，希望藉此增加獲批外匯的機會。的去大去小法的構想提出後，商人認

為這種構想既難求公允，復不符商情。台北市商會所具理由為:所請各類

申請，本應有一定額度，俾使商人有所遵循，不致盲目申請;另外，貿易

商規模大小不同，資金大小各異。小資本商人能力有限，只能申請小額外

匯，經營小額生意，更有正當商人以其實際所需而申請外匯，並不虛抬申

60 同前註。

61 {聯合報卜民國四十二年三月一日，五版。

62 {聯合報卜民國四十二年三月十日，五版。

63 {公論報卜民國四十二年三月一日，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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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額，當局若不辨真偽而一律將之認為係化整為零而予以剔除，則小資本

商人將無法生存，正當商人亦將因此冤蔽不白。“

貿易商的請匯情形趨於盲目，不斷增加的請匯額使當局有些難以應

付。但終究有男一新的構想出現，即使用紀錄卡的方式。此項辦法即由台

銀發給每一貿易商戶一張紀錄卡片，在卡片上由貿易商自行填寫四十一年

度及四十年度全年的進口實續與營業稅的繳納情形和經營進出口種類，由

初審會依據此紀錄卡的紀錄，再參照當年該貿易商業務上的需要及外匯供

需情形，而核定應准外匯數額。的此一辦法開始施行的第一週即奏效。該

週的申請案減為一千八百五十件，較前約減少一半，申請金額計為美金一

千三百八十七萬九千七百一十元零六角，亦較前一週的申請額約減少美金

三百萬元左右，由此數字表示，進口結匯紀錄卡辦法初步己收效果。 66基

本上，紀錄卡中的記載在當時僅作為參考依據，並未以此作為嚴格的請匯

標準'但應注意的，是紀錄卡辦法己為後來的實績制度立下基礎，對於貿

易商進口外匯的申請至此算是建立一較明確的規範。

其後，初審會叉計畫採取兩種限制辦法，其一即根據進口紀錄卡上去

年的進口紀錄限定貿易商每週申請額不得超過去年結匯額的百分之十

二，並將貿易商依其實績分為「仁」、「義」、「禮」、「智」、「信」五個等級

的，實績制度的模式，到此已有一輪廓出現;其二則為根據資本額來限定

申請額，限定貿易商的申請額不得超過其資本額。但質易界人士認為這顯

然是一項未加詳盡考慮的辦法。單就每週申請額不得超過去年整年結匯額

的十二分之一一項來說，即不合理，例如西藥一項，四十一年度進口結匯

額少，不應作為四十二年每週申請的依據，最好能以過去兩年的實績作為

64 <聯合報} ，民國四十二年三月四日，五版。

的〈聯合報卜民國四十二年三月二十日，五版。

66 (聯合報卜民國四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五版。

的其標準如下:批准額達六萬美元以上者為仁級，三萬五千美元以上六萬美元

以下為義級，二萬五千美元以上三萬五千美元以下為禮級，一萬五千美元以上

二萬五千美元以下為智級，一萬五千美元以下為信級。參見靜心， (進口結匯

以實績分級問題之檢討> ' (台灣質易週報卜第 169 期，民國四十二年六月二

十四日，頁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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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較為合理。“以避免因過去實績不足而吃虧。

繼分級請匯施行之後，初審會召集人錢昌祥叉認為:每週申請一次，

頗有不妥之處，因申請商務，每家申請零星，約六、七百美元，此在國際

貿易上不論訂貨運輸均有困難。同時初審會分配外匯亦感到不易。因此提

出一構想，即令賀易商數週一次申請，但將每件申請額予以增大，批准外

匯的比率亦可增加。 69初審會所擬定之原則有三:一、「仁」、「義」級進口

商每週申請一次，二、「禮」、「智」級進口商每二週申請一次，三、「信」

級進口商每四週申請一次。錢氏稱:如果施行分級分週請匯，則每週申請

結匯案件可減少約一千餘件。 70

此一構想就官方立場而言固有益於減輕業務上的負擔，但對商人而

言，卻可能使其難以生存，所以引起商人一致激烈反對。省西藥公會理事

長林溪圳即認為，本省西藥商多係智信兩級，如改為數週申請一次，則往

後申請勢必產生困難。 71北市商會亦以此項硬性規定中小進出口業者數週

方可申請一次，影響中小商人之業發發展，並認為不能為擁護資本家而限

制中小商人發展業務之機會。此外，去年實行保證金百分之百批准辦法，

商人曾稱快一時，但轉瞬即逝，而百分之百保證金制度仍然存在，批准數

卻持續降低，使進口貨利息負擔至鉅，且成本加重。 72如此表面上似乎可

以減少質易商預繳保證金的利息負擔，實際上每四週申請一次，金額勢必

加多，反增籌措頭寸的困難，亦即阻礙賀易商的業務發展，並予資本家壟

斷市場的機會，因此中小貿易商並不贊成。 73

另外，台北市商會亦舉行貿易委員會議研討此一重大問題，由該會黃

添樑理事長主持。綜合該次會議的意見，認為對貿易商己實施之分級請匯

辦法不妨試辦，儘管此舉違背國父所訂節制資本遺教，問時進出口商在過

去認購愛國公債及繳納稅捐一向平等，原應堅持申請之機會平等。但在當

68 (聯合報卜民國四十二年四月二十九日，五版。

69 (聯合報卜民國四十二年六月十二日，五版。

70 <聯合報卜民國四十二年六月十七日，五版。

71 {聯合報卜民國四十二年六月十三日，五版。

72 <聯合報卜民國四十二年六月十四日，五版。

73 {聯合報卜民國四十三年六月十八日，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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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節約外匯目的下的分級辦法，雖然不合理，然為反共抗俄戰爭準備階段

中，不妨同意試辦。但向當局建議採納數點意見，除要保證批准最低額數

之外，希望當局再詳細調查己分級之貿易商，其等級是否公平，並予合理

修正，另亦希望對現分等級予以升級機會。但是關於「智」、「信」級合併

兩週申請一次之規定，表示堅決反對。"由新藥公會所召開理監事聯席會

議中亦有類似的結論。 75似可見得分週請匯的影響層面涵蓋極廣，並不區

分商人營業項目。

貿易商依其立場所發表的反對意見已如上述，而在泉說紛耘的意見

中，叉以台北市進出口公會理事長黃及時代表全市進口商堅決反對初審會

該項擬議的意見內容最具代表性。他認為進出口商資金大都為新台幣五萬

元，本無多大差異，其設立叉均經政府之調查與核准，在資格立場上亦屬

相同，如此則禮、智、信三級不應與仁、義兩級懸殊太遠，核准比率也不

應再有高低之別，而形成不平等之差別待遇;既然同屬進出口商，貿易機

會必須均等方為合理。若仁、義級每一週申請一次，禮、智級每二週申請

一次，信級每四週申請一次，機會既有先後疏密之分，業務難免有得失榮

枯之別。且禮、智級兩週申請一次須繳一倍之保證金，信級四週申請一次

須繳四倍之保證金，更增籌措頭寸之困難，等於拒絕其申請機會;另外，

以二倍至四倍之資金僅能做兩星期一次或一個月一次之申請，若手續上偶

有疏忽或不慎之處，即有不能批准之危險，勢非待至下次申請不可，如此

非但資金遭到擱置，也會因浪費時間而喪失商機。再者，照現行辦法，一

個月可申請四類貨品，如一個月只能申請一類貨品，如同限制商人的貿易

機會。在商人數目來看，禮、智、信三級進出口商佔全省三分之二以上，

希望政府能體恤商艱，並給予生機。 76

經商人抗議並發表其理由如上述後，初審會終於決定分週合併請匯辦

法暫不實行。 77大小貿易商均對初審會之重視輿論接受民意表示欣慰。唯

74 {聯合報卜民國四十二年六月十九日，五版。

75 {聯合報卜民國四十二年六月二十一日，五版。

76 {聯合報卜民國四十二年六月二十三日，五版。

77 {聯合報卜民國四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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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有美中不足者，即業己實施的依照四十一年度進口結匯實績分級限額申

請辦法並未取消，未能盡善。貿易商認為此種辦法施行以來，形同獎勵將

申請化整為零，同時為增加本身營業量，使貿易商之間產生頂讓牌照的行

為，黑市牌照之頂讓費甚且達三萬餘元，實為不合理之現象。另外，此項

分級限額請匯辦法，亦如同保障大戶既得利益，使小戶永無發展之機會。

而牌照頂讓費之上漲，叉使大戶感到負擔繁重，故大小貿易商均希望初審

會應徹底取消此項辦法。 78但在官方而言，卻由於請匯額度的確有所降低，

已使其在業務負擔上減輕，而台銀方面即表示這是施行分級限額請匯辦法

所收到的效果。因而決定繼續實行此辦法，對於裔人請求撤銷的要求決定

不考慮。 79

除上述商人意見所反應的自身生存問題之外，分級請匯實施以來尚有

其他問題存在。自實施限額申請辦法後，物價即因外匯每件申請配額減少

而趨於上漲，如西藥奶粉等均上漲百分之十五以上。這是由於限額申請的

目的原在達到外匯批准率趨於百分之百，而事實殊不盡然。此辦法實施以

來，每週之批准率仍與過去未經限額一樣僅百分之六到百分之十，物價引

起波動實屬必然。 80此外，中小貿易商固己因貿易機會受到限制而表不滿，

即使是大進口商亦有其難處。以四十一年度進口實績七萬五千美元之仁級

進口商而言，其所受之限制申請額每週為十分之一，即七千五百美元，核

准率以十分之一計，僅有七百五十美元。每月四週'所得結匯額僅三千美

元，而進口貨物除稅捐外，最高利潤為百分之五，即一百五十美元，折合

新台幣不及二千四百餘美元，以此數額來維持一公司行號員工之之伙食實

屬困難，員工薪金及其他開支更難應付。因此即使是屬於仁級之大進口

商，亦對初審會分級限額申請結匯辦法表示不滿，並要求該會重新規定改

善辦法。 81

綜上所述，可發現與前一時期所不同的，是本時期無論在外匯管理各

78 (聯合報卜民國四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五版。

79 (聯合報卜民國四十二年七月一日，五版。

80 <聯合報卜民國四十二年六月二十三日，五版。

81 <聯合報卜民國四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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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均已粗具規模，無論匯率或審核制度均在本時期立下基礎，並為往後

各期所洽用，僅機構名稱不同、方式不同而已。官方的作業方式少有對外

公佈者，與商人之間的互動亦極少，商人無法參與決策，其需要無法反應，

只有政府依其需要制訂法令，再由商人依照已發表之制度進行評論，遇有

如分級分週請匯制者，則以直接影響生存而激烈抗爭，政府雖因應商人意

見而予修改，但決策過程中，直接從事經營的商人無法參與的缺陷已然暴

露。換言之，雙方與對方關係與後期比起來，是較為封閉的。

去去 毛主b
"~P' OPt吋

幣制改革的目的，在於希望本省經濟體系獨立於大陸之外，免受大陸

經濟情勢的影響，在對外貿易方面，也因幣值不再繼續下貶並直接與美金

聯繫而能獲得發展。本期的特點，在管理者與主事者方面，均歷經多次變

動。產金小組的成立是為外匯統籌機構的先聲，進口外匯初審會原是為協

助其業務上的負擔而創設，但一年後叉獲得民營外匯的審核權，產金小組

僅為一政策制訂機構。在主事者方面雖曾三度易人，卻只是分別由任顯群

及徐柏圍以財政廳長與台銀董事長的身份輪流擔任而己，並未出現其他主

持者。

另一管理制度上的特點，即為變化的頻繁。匯率在一年之內即歷經多

次制訂，以求符合市場價格，但在外匯的買賣方面則見放寬的措施，除可

藉此吸收通貨外，亦可繁榮質易。在審核制度上，所表現的是一個由寬鬆

到嚴格的過程，制度的設計也由簡單而趨於嚴謹。政府的審核方式與未曾

向外明確公佈的制度造成貿易商的投機，而當局亦曾試圖以多種不同的方

式企圖遇止此一劣風，收效卻十分有限，然可注意的，是實績制度在此已

草具規模。

綜合觀察制度的過程，不難發現，政府欲對於外匯施以統一管理，但

在管理方式上叉必須參酌市場實際狀況加以調整，而為求政策保密起見，

制訂過程並不對外公佈'即使是今日己可從檔案中窺知的部份，也可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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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管理機構或管理制度，在制度面而言均不嚴謹，大多是問題出現

時，才以一臨時措施應急，造成此一因素的，並不僅僅是管理上的問題而

己，外匯量在根本上的不足亦為主因。此外，儘管外匯審核無章法可言，

但經由一段時間，仍能透過結果而被商人發現當局的審核原則。外匯取得

的困難、與制度不明確所造成的商人不安定感，應是投機行為發生的主因。




